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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46 号 

（关于修订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许可管理办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监管区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海关总署对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37 号（关于明确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事项的公

告）进行了修订。现将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行政许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企业（以下称“申请人”）应当符合《监管区管理办

法》第十四、十五条的规定，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附件 1）； 

  （二）作业区域功能布局示意图（包括监管设施及其安装位置）。 

  由法人分支机构经营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企业法人授权文书。 

  二、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主管海关可以

通过信息化系统获取有关材料电子文本的，申请人无需另行提交。 

  三、主管海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对其是

否符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进行实地验核。 

  四、经审核符合注册条件的，主管海关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

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以下简称《注册登记证书》，附件 2），自制发之日起生效。

经审核不符合注册条件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附件 3）。 

  五、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企业（以下简称“经营企业”）的注册资质不得转让、出

租、出借。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企业应当向主管海关提交《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变

更申请书》（附件 4）以及相关材料，办理申请变更手续： 

  （一）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类型的； 

  （二）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面积的； 

  （三）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功能作业区的； 

  （四）变更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名称或经营企业名称的； 

  （五）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换址新建的。 

  七、经审核同意经营企业变更申请的，主管海关应当制发新的《注册登记证书》，经营

企业应当交回原《注册登记证书》。经审核不同意变更的，主管海关应当制发《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书》。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换址新建的，海关应当重新进行实地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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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经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期限、经营范围等事项发生变化

的，应当及时向主管海关报备。 

  九、经营企业申请注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应当向主管海关提交《经营海关监管作业

场所企业注销申请书》（附件 5）以及相关材料，并且满足以下条件： 

  （一）场所内存放的海关监管货物已经全部依法处置完毕，相关海关手续也已经全部办

结； 

  （二）经营企业涉及走私案件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案件的，相关案件已经结案； 

  （三）场所内海关配备的监管设施设备已经按照海关要求妥善处置。 

  经审核符合注销条件的，主管海关应当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准予注销行政许

可决定书》（附件 6），经营企业应当交回《注册登记证书》。经审核不符合注销条件的，

主管海关应当制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海关应当注销经营企业的注册登记，并且制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 XX 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销通知书》（附件 7）： 

  （一）经营企业依法终止的； 

  （二）经营企业注册登记依法被撤回、撤销的； 

  （三）《注册登记证书》依法被吊销的； 

  （四）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注册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注册应当注销的其他情形。 

  经营企业注册登记被海关注销的，经营企业或者有关当事人应当按照海关要求对场所内

存放的海关监管货物、海关配备的监管设施作出妥善处置。 

  十一、存在《监管区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海关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责令整改通知书》（附件 8）。 

  十二、主管海关应当每年对其主管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开展 1 次年度审核，对于不再符

合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规范等规定及存在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情形的，按照《监管区管理办

法》和本公告有关规定办理。 

  本公告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37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变更申请书 

      5)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销申请书 

      6) 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准予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销通知书 

      8) 中华人民共和国 XX 海关责令整改通知书 

 

海关总署 

2021 年 6 月 22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2021062416584263261.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2021062416590282882.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2021062416591767470.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2021062416591754298.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2021062416591770267.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2021062416591724376.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2021062416591747690.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733717/202106241659174587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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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申请书 

 

             海关： 

本企业拟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提交申请

以及相关的随附书面材料，并且保证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附表：企业基本情况 

 

 

申请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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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 

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性质：         （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场所情况 

场所名称：                            

场所类型：                            

场所面积：             平方米 

包含的功能区：          （2）                 

场所地址：                                    

场所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有无经营其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经营的其他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的名称：                      

    本企业保证上述所填各项内容属实，向海关递交的相关文件真实无讹，遵守

海关法规，并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申请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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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企业基本情况的“企业性质”是指：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

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 

（2）监管作业场所基本情况“包含的功能区”：按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设置

规范规定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的功能区填写（根据该设置规范的附件1、

2 的具体类型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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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 

                                     行政审批编号：           

 

         （1）         ： 

经审核，你企业关于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注册申请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现准予注册登记。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2）      （编码：  （3）  ），场

所类型： （4） ，面积： （5） 平方米，包含的功能区：  （6），经

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  。 

你企业应当依法接受海关监管，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开展相关

业务。经营依法应当经批准的业务，应当按照其他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开展有关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行政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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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申请企业名称； 

（2）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3）监管作业场所编码； 

（4）监管作业场所类型；  

（5）监管作业场所面积（对于涉及经营依法应当经过批准的业务，且

相关许可证件中标注了经营面积的，填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注册面积

应不超过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经营许可的面积）； 

（6）监管作业场所内功能区； 

（7）申请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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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行政审批编号：          

        （1）        ： 

经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你企业        （2）            

的申请，决定不予批准。不予许可理由：                         。 

你企业对本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相关规定，自本通知书收到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3） 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自知道海关

作出不予许可决定之日起6 个月内向    （4）   提起行政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行政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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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申请单位（企业）名称； 

（2）申请单位（企业）申请事项； 

（3）行政复议单位名称；  

（4）有管辖权的行政诉讼法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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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变更申请书 
 

    （1）    海关： 

我企业于     年   月   日办理了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注册手

续，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2）   （编码：  （3）  ）。 

本企业申请对原注册的以下事项进行变更： 

一、                     （4）                     ； 

二、                                               ； 

 

 

 

     

附表：企业基本情况 

 

 

                               申请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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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主管海关名称； 

（2）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3）监管作业场所编码；  

（4）变更事项的具体内容。 

 



12 
 

附表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性质：                 （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海关监管

作业场所

基本情况 

场所名称：                               

场所类型：                                

场所面积：         平方米 

包含的功能区：             （2）                 

场所地址：                                    

场所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有无经营其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经营的其他海关监管作

业场所的名称：                     。 

    本企业保证上述所填各项内容属实，向海关递交的相关文件真实无讹，遵守

海关法规，并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申请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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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企业基本情况的“企业性质”是指：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

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 

（2）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基本情况“包含的功能区”：按《海关监管作

业场所（场地）设置规范》规定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场地）内的功

能区”填写（根据该《设置规范》的附件 1、2 的具体类型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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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销申请书 
 

    （1）    海关： 

本企业拟不再经营    （2）     （编码：   （3）    ）。  

现已满足以下条件：（一）监管作业场所内存放的海关监管货物已经

全部依法处置完毕，相关海关手续也已经全部办结；（二）监管作业场所

经营企业涉及走私案件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案件的，相关案件已经结

案；（三）监管作业场所内海关配备的相关监管设施设备已经按照海关要

求妥善处置。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申请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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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主管海关名称； 

（2）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3）监管作业场所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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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准予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行政审批编号：              

 

      （1）      ： 

你企业提出的注销          （2）     （编码：    （3）   ）的

申请，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

定，决定准予注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行政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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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企业名称； 

（2）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3）监管作业场所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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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经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销通知书 

编号：          

 

       （1）       ： 

你企业于      年   月   日办理了经营海关监管作业

场所的注册手续，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2）        

（编码：    （3）     ）。  

经审核，你企业出现     （4）   第       条规定的

情形，现根据该规定，对你企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

营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企业注册登记证书》予以注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行政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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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企业名称； 

（2）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3）监管作业场所编码； 

（4）《行政许可法》或者其他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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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责令整改通知书 
编号：                  

 

      （1）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我关发现

你企业经营的          （2）        （编码：   （3）   ），存在以下

需整改事项：                                      。 

现责令你企业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日内限期整改。逾期未按海

关要求办理，海关将对你企业依法给予相应处理。 

特此通知。 

 

                                       （海关印章）   

年    月    日     

 

 

此通知书我企业已收到。 

（法定代表人个人签章或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两份，海关和经营企业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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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规范说明： 

（1）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企业名称； 

（2）监管作业场所名称； 

（3）监管作业场所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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